
（上接 B32版）

（一）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二）决议有效期

决议有效期自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三）现金管理额度

本次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额度为人民币

３．５

亿元，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

期内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上述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

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四）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投资活动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

施，必要时可外聘人员、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品种、止盈止亏等进行研究、论证，提出研究报告。

（五）信息披露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信息，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将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三、投资风险、风险措施控制以及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投资风险

１

、金融市场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合理规划和调整理财

产品的购买。

２

、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１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购买的理财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

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２

、管理层进行具体实施时，需得到公司董事长批准并由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具体实施部门要及时分

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３

、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部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

４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５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

常建设，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投资

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四、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购买银行 金额 起息时间 到期时间 预计年化率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２２ ２０１４－３－２１ ４．８０％

厦门国际银行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２１ ２０１４－１－１２ ４．９０％

东亚银行厦门分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４－３ ２０１３－９－２７ ４．８０％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４－３ ２０１４－４－３ ５．２５％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１６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５．３５％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２０１４－１２－２６ ６．３０％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６．３０％

东亚银行厦门分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０１４－３－６ ６．００％

小计

５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还有

３．２

亿元人民币尚未到期。

２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购买银行 金额 起息时间 到期时间 预计年化率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５－８ ２０１４－５－８ ５．２０％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９ ２０１４－６－３ ９．００％

民生银行泉州分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４ ２０１３－７－２４ ４．８０％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７ ２０１４－６－１７ ９．００％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２５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５．００％

东亚银行厦门分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２７ ２０１４－１－２７ ５．２５％

厦门国际银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２７ ２０１３－７－２７ ６．００％

平安银行厦门分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２７ ２０１３－８－２７ ７．００％

建行厦高科技支行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７－２６ ２０１３－８－２９ ５．００％

建行厦高科技支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７－２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５．５０％

东亚银行厦门分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７－２６ ２０１４－２－１３ ５．３０％

农业银行（金井支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８－１４ ２０１３－１１－１１ ５．６０％

建行厦高科技支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８－２８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５．００％

建行厦高科技支行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２０１４－２－２１ ５．５０％

建行厦高科技支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２０１４－２－２６ ６．１０％

厦门国际银行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２０１４－２－１４ ６．１０％

建行厦高科技支行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２ ２０１４－５－９ ６．５０％

中国银行晋江支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６．３０％

东亚银行厦门分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８ ２０１４－６－３ ６．２０％

民生银行厦门分行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２６ ２０１５－２－１９ ７．５０％

民生银行厦门分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２６ ２０１５－１－２７ ７．５０％

小计

１

，

４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还有

８．０６

亿元人民币尚未到期。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公司继续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３．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

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公司继

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３．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公司继续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３．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决策

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３．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七匹狼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七匹狼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

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国金证券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同时保荐机构提请公司注意控

制风险，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六、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将对公司的经营和业绩直接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

鉴于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存在收益不确定性等因素，该事项的实施存在一定的收益风险。 公司将对投资进展

情况继续关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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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

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的的议案》，同意注

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经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该修订稿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获得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受公司股东大会委托，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授予公司

１８

位激励对象

合计

２６５

万份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行权价格为

２４．６３

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

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七匹狼股票的权利。 因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４．４３

元。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对股权激励计

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１８

名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４

名，首次授予数量由

２６５

万份变更为

２０５

万份。同时因预留部分未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授予，预留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期

权总额由

２９０

万份调整为

２０５

万份。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的议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

告公告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的期间内行权。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律师均出具同意意见。

因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司审议通过，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由

２４．４３

元调整为

１６．１６

元，股票期权数量由

２０５

万份调整为

３０７．５

万份。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核准登记，公司对提出股权激励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申请的

１４

名激励对象的

１２３

万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行

权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０

，

３７８

万元，股票期权数量由

３０７．５

万份减少为

１８４．５

万份。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董事会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调整，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４

人调整为

１３

人，并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注销已离职激励对

象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

１８

万份。 同时，因实施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应调整激励对象享有的期权份数以

及行权价格，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总数为

２４９．７５

万份，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０．７１

元。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

１３

名激励对象可在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日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的第二个行权期内可权共

１２４．８７５

万份

股票期权，并不在不得行权期行权。

二、注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的原因说明

截止第二个行权期届满，无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未在行权有效期内行使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收回注销”，公司将对未在第二个行权期内行使的

１２４．８７５

万份

股票期权进行收回注销。

三、注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的原因说明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财务业绩考核目标及实际达成情况如下：

行权期 行权指标 实际达成情况

第三个

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财务数据为固定基础，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

的营业收入和基本每股收益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达到或超过

７２．８％

，经审计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８％

。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和基本每股收

益较

２０１０

年分别增长

２６．２０％

、

１３．６４％

，，

未达到

７２．８％

； 经审计加权平均的净资产

收益率为

８．５８％

，低于

１８％

。

因

２０１３

年业绩未达到第三个行权期财务业绩考核目标，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６

、行

权条件”的规定：“在各行权期内，如当期对应的行权条件实现，则该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可以在该行权期

内行权；如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未能实现，则该行权期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由公司收回注销。 ”经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

期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董事会注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要求，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

公司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

五、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事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全部股

票期权。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事宜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七匹狼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执行完毕。本次期权的注销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业绩的影响为冲

回费用

１２

，

５８０

，

５８８．１９

元。 除此之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其它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

经营团队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职责，尽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注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４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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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周少雄先生、董事会秘书吴兴群先生、财务总监林云福

先生、独立董事王志强先生、独立董事刘志云先生、监事会主席曾佳溢、职工代表监事罗龙祥先生、保荐代表

人王可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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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收到福建省科学技术厅、财政

厅、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文件【闽科高（

２０１４

）

５

号】《关于认定福建省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

知》，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１７２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管理工作指

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３６２

号】有关规定，本公司被认定为福建省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３３５０００１５８

，有效期

３

年。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三年内（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所得税享受

１０％

优惠，即所得税

按

１５％

比例征收，本公司各子公司仍按原各自税率执行。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引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等相关财务数据和指标的变

动， 从而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４－００７

）中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产生幅度不超过

１０％

的差异，不构成重大差异。变动后的具体财务

数据和指标详见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的

《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将积极办理后续备案和减税手续。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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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临时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第

９

号：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要求，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募集

资金（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增发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１１

号文“关于核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８２０

万股（每股面

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３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７９

，

８６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３

，

２６０．４４

万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万元。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３

日，业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验验证，并由其出具闽华兴所（

２０１２

）验字

Ｆ－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

以前年度募集资

金投入

２０１３

年度

累计利息

收入

年末余额

募集资金投入 其他使用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９

，

２４８．６０ ９

，

３５１．４８ ３３

，

０００．８４ １

，

９８１．３９ １２６

，

９８０．０３

注： 其他使用系历年累计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０．８４

万元和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经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修订，

２０１２

年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再次修订了管理办法，保证募集资金高效、合规使用。

公司募集资金严格贯彻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专户所在银行以及保荐机构按照监管范本要求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候，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知会保荐机

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在各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存款余额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放银行 账 号 存款余额 存款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金井支行

４１８２６２６６６９６１ １００

，

０２５．８２

定期、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３２１２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３９２５０ ２６

，

９５４．２１

定期、活期

合 计

１２６

，

９８０．０３

公司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金井支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协议

得到有效履行，专户银行定期向保荐机构报送对账单，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户资料，保

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增发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６００．０８

万元，全部用于营销

网络优化项目。

营销网络优化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２０６

，

６１４．００

万元，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已投入额为

１８

，

６００．０８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该项目完工程度为

９．００％

，募集资

金投资进度为

１０．５３％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根据该项决议， 公司累计使用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前以自有资金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交所《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３．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有效期内，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

额尚余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产品类型均为保本浮动收益型。 除此以外，其它所有募集资金均在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

六、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变更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９

，

３５１．４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１８

，

６００．０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营销网络优化

项目

否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９

，

３５１．４８ １８

，

６００．０８ １０．５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不适用（见注

１

）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９

，

３５１．４８ １８

，

６００．０８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１７６

，

５９９．５６ ９

，

３５１．４８ １８

，

６００．０８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报告期内，商业物业价格仍处于高位，零售终端经营成本高企，为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公司

放缓了开店步伐及商铺购置，因此募集资金投入较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审议通过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前分

批使用金额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该项决议，公司累计

使用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前以自有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交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３．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尚余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除此以外，其它所有募集资金均在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

注

１

：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账，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营销网络优化项目属建设期，尚未产生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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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将专业数字终端开发平台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846.81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将专业数字终端开发平台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人民币846.81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十二、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海能达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海能达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符合相

关决策程序要求。海能达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已承诺本次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使用节余募

集资金846.81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未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对海能达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无异议。

十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结

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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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公司向银行

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新增授信的背景

公司2013年度的银行授信额度将陆续到期，为了保证公司银行授信的延续性，同时也为

了更好的支持公司业务的拓展，公司拟在2014年度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4亿元的银

行授信。

二、本次新增授信的基本情况

2014年度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4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1、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新增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授信（不含

2013年该行对我司已批准的3.3亿二年期授信）；

2、向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3、向中国银行深圳高新区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4、向工商银行深圳高新园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5、向交通银行深圳东门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6、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7、向光大银行深圳田贝东方珠宝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8、向招商银行深圳深南中路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9、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10、向浦发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11、向广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12、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13、向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14、向广东华兴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以上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融资性保函等，额度最终

以授信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陈清州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全部授信相关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等），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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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4年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含孙公司） 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2014年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7.6亿元银行授信，由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事项还需提交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一、担保的背景

随着公司国内外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子公司业务量逐渐加大，各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

动中对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产品以及融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确保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

公司、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安智捷科技有限公司、海能达通信（香港）有限公

司、Hytera� Mobilfunk� GmbH及孙公司Hytera� America� Incorporated顺利获得银行授信或融资，

公司拟向上述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6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北环路9108号海能达大厦701东侧

（3）法定代表人：汤 庆

（4）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5）通信产品及其部、配件的开发、生产（生产场地及营业执照另行申办）与销售；电子

系统工程设计、组网、调试与维修服务；信息技术咨询；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自有物业的租赁；物业管理。

（6）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截至2013年12月31日，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9,641.3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6,077.3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9.06%，2013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

776.38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69.31万元。

2、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鹤壁市淇滨区衡山路中段

（3）法定代表人：武 美

（4）注册资本：人民币4450万元

（5）经营范围：特种汽车改装（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车载电子信息系统技术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6）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截至2013年12月31日，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4,162.16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212.05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93.52%，2013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8,207.8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32.76万元。

3、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社区宝龙工业城兰普源工业厂区2号和3号厂

房

（3）法定代表人：曾 华

（4）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万元

（5）无线通讯软件的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和通信软件开发；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开发、购

销及相关的技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自有物业租赁和物业管理。^无线通讯产品（对讲机）、

矿用通讯产品（对讲机）、防爆通讯产品（对讲机）及配件的技术开发、生产及购销；电子产品

技术开发、生产及购销。

（6）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4,057.2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1,012.4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2.66%，2013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445.32万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50.89万元。

4、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前进家园小区10号

（3）法定代表人：陈清州

（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5）经营范围：无线电通信设备技术的研究、销售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数码产品的研

究、销售；进出口贸易；计算软件、硬件的开发和销售。

（6）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截至2013年12月31日，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0,796.28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660.7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4.61%，2013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602.9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040.68万元。

5、深圳市安智捷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深圳市安智捷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北环路第五工业区好易通大厦501东侧

（3）法定代表人：陈清州

（4）注册资本：人民币200元

（5）经营范围：软件产品的开发、销售与维护：通信工程的技术咨询；系统集成；通讯器材

及配件，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6）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截至2013年12月31日，深圳市安智捷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3,705.33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9,377.6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1.58%，2013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9,190.41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6,579.01万元。

6、海能达通信（香港）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海能达通信（香港）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UNITS� 10� 22/F� RICKY� CENTRE� 36� CHONG� YIP� ST� KL

（3）法定代表人：曾 华

（4）注册资本：5928万港元

（5）经营范围：无线电通讯器材、配件的销售及原材料的采购、相关技术的服务。

（6）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截至2013年12月31日，海能达通信（香港）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3,758.37� 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7,153.3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65%，2013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6,

635.22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935.69万元。

7、Hytera� Mobilfunk� GmbH

（1）被担保人：Hytera� Mobilfunk� GmbH

（2）注册地址：Fritz-Hahne-Str.� 7,� 31848� Bad� Muender,� Germany

（3）法定代表人：Matthias� Klausing� (共同代表:Dr.� Kai� Marquardt,� Hauke� Holm)

（4）注册资本：940万欧元

（5）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讯科技设备、仪器和系统，以及相关的法律行为

（6）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截至2013年12月31日，Hytera� Mobilfunk� GmbH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6,297.66万元，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5,300.00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79.85%，2013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4,140.6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748.36万元。

8、Hytera� America� Incorporated

（1）被担保人：Hytera� America� Incorporated

（2）注册地址：3315� COMMERCE� PKWY,MIRAMAR� FL� 33025

（3）法定代表人：赵振海

（4）注册资本：154.51万美元

（5）经营范围：无线电通讯器材、配件的销售及原材料的采购、相关技术的服务。

（6）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7）截至2013年12月31日，Hytera� America� Incorporated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6,211.35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53.32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100.95%，2013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7,

581.4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50.64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及金额

拟为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服务” ）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1.5亿元的新增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额度不含已提供的担保）；

拟为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0.6亿元的新增综合授信业务担保提

供（本额度不含已通过的担保额度）；

拟为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新增综合授信业

务担保提供（本额度不含已通过的担保额度）；

拟为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新增综合授信业务担

保提供（本额度不含已通过的担保额度）；

拟为深圳市安智捷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0.5亿元的新增综合授信业务

担保提供（本额度不含已通过的担保额度）；

拟为海能达通信 （香港 ） 有限公司 、Hytera� Mobilfunk� GmbH、Hytera� America�

Incorporated向海外行进行融资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亿元的担保的担保， 上述担保不限于

用于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开立融资性保函（本额度不含已通过的担保额度）。

2、授权期限

本项担保授权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子公司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顺利获得相关银行授信

和融资资源，支撑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对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

银行产品及融资的需求，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含孙公司）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等8家公司2014年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6亿元银行授信， 由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 我们对提交本次会议的 《关于公司2014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认为本次担保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开展。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子公司2014年度向银行申请不超过7.6亿元授信额度，由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议案提交之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6.58%；本公司对子公司的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32,705.07万元（含本次

会议所有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67.09%，为向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且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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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南京宙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提示：

本次收购合同尚未签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会及时公告收购的进展情况，请各位

股东注意查看相关公告。

一、交易概述

1、交易事项：公司拟通过全资孙公司鹤壁市新元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电子” ）

收购南京宙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宙达通信” ）100%股权。新元电子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交易金额：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以宙达通信 2013年度的财务报表（经审计）及2014年

1-2月的财务报表（经审计）为作价参考依据，确定收购价格为1000万元人民币。

3、资金来源：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新元电子自有资金。

4、审批程序：上述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14年4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生效；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宙达通信目前由四名自然人持股，其股东信息及持股比例如下：

沈瑞松先生：1966年9月25日出生，浙江海宁人，现居住地为：南京市秦淮区。

冯宝理先生：1965年11月30日出生，山东潍坊人，现居住地为：南京市秦淮区。

孙镇先生：1966年4月3日出生，江苏靖江人，现居住地为：南京市秦淮区。

刘军杰：1968年10月16日出生，山东青岛人，现居住地为：南京市秦淮区。

上述四人均在宙达通信任职，分别为：

序号 姓名 任职岗位 公司任职起始时间

1

沈瑞松 总经理

2012.4.1

2

冯宝理 副总经理

2012.4.1

3

孙镇 硬件部经理

2012.4.1

4

刘军杰 软件部经理

2012.4.1

交易对方与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交

易对方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南京宙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宙达通信的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320102000229530

住所地：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699-1号

法定代表人：沈瑞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网络工程

设计、施工；计算机软件开发；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电脑软硬件销售（一般经营项目）。

设立时间：2012年3月28日

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1

沈瑞松

102 85

2

冯宝理

6 5

3

孙镇

6 5

4

刘军杰

6 5

合 计

120 100.0%

2、宙达通信基本财务状况

宙达通信2013年及2014年1-2月份的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简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2

月

28

日

/2014

年

1-2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12

月

资产

2,582,760.25 3,326,597.06

负债

580,264.88 1,451,459.04

所有者权益

2,002,495.37 1,875,138.02

营业收入

542,735.04 6,047,087.38

营业利润

169,809.80 473,361.97

净利润

127,357.35 1,103,712.59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为宙达通信的审计报告以及资产评估结果。

1、财务审计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宙达通信2013年度及2014年1-2月份的财务数据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4]48110015号），审计结果见

“宙达通信的基本财务状况”所述。

2、资产评估结果及评估方法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14年2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 使用市场法对宙

达通信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4]第01-056

号）。评估基准日宙达通信资产总额账面值为258.28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58.03万元；净资产

账面值200.25万元，评估值1,118.44万元，评估增值918.19万元。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2月28日的

宙达通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1,118.44万元。

为了科学、客观地估算宙达通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本次评估主要采用市场法进行评

估并确定评估值，主要原因为：

（1）宙达通信为典型的轻资产高新技术企业，具有人才和技术密集的行业特点，公司所

拥有的研发实力、技术能力、市场渠道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并未在账面资产中反映，资产基础法

无法客观的反映公司整体资产的获利能力价值，因此不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2）由于市场法的上市公司比较法中，可比公司都是上市公司，根据查阅资料，与被评估

企业相同或类似业务的上市公司较多，其股票价格、经营业绩、财务数据等信息都是公开的，

且每年的财务数据经专业的审计部门审计具有可靠性， 因此可以计算其股权的市场价值。适

宜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3）通过对宙达通信的收益分析，通过对宙达通信的收益分析，宙达通信目前运行正常，

发展前景良好，相关收益的历史数据能够获取，未来收益能够进行合理预测，适宜采用收益法

进行评估。

但评估机构认为：任何一个正常的投资者在购置某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对价不会高

于市场上具有相同用途的替代品的现行市价。 目前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涉及各行各业，

且其财务信息披露日益完善，上市公司比较法应用的外部条件已基本成熟。此次评估目的是

收购企业股权，故采用市场法的上市公司比较法最为直接、具有说服力，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

法评估结果。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定价以上述宙达通信的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同时考虑

到宙达通信具有较好的军工企业客户基础、 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军工市场的不确定性，将

宙达电子100%的股权定价为人民币壹仟万元，价格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新元电子以人民币壹仟万元作为对价，受让四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100%股权。

2、交易对价于股权转让合同正式生效后分两期支付，第一期为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

第二期为工商登记完成后十个工作日。

3、评估基准日后，宙达通信所产生的经营利润或亏损及风险，由新元电子单独分享和承

担。

4、合同签署之日起，新元电子可派驻管理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财务、运营、研发及销售

等）进驻宙达通信指导和开展运营管理工作。

5、 如宙达通信在尽职调查过程中隐瞒重要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导致新元电子遭受损失

的，新元电子有权向四位自然人股东追溯等额赔偿责任，必要时新元电子可终止本次股权收

购。

6、 四位原自然人股东确保自身以及新元电子指定的其他核心技术人员自合同签署之日

起于宙达通信持续服务期限不低于四年，作为激励，新元电子将设定奖励条件，连续四年以每

年不低于200万元的总额对四位自然人股东及其他指定核心技术人员进行奖励。

7、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协议尚未签订，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并生效。

六、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宙达通信聚焦军工专用通信（含军用数字集群通信）系统研发和技术服务，其核心团队

长期从事军用数字集群通信系统的开发，曾参与制定军用数字集群标准，与多家军工企业建

立了战略合作或项目合作关系。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宙达通信将成为公司全资孙公司鹤壁市新元电子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有助于明显加快新元电子军用数字集群系统的开发进度，开拓军用数字集群市场，丰

富新元电子的业务领域，进而增强新元电子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七、本次股权收购的其他安排

1、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股权收购资金为公司自筹。

八、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

阅，我们认为：在本议案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以审计和资产评估结果为基

准，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有

助于明显加快天海电子军用数字集群系统的开发进度，开拓军用数字集群市场，丰富天海电

子的业务领域，进而增强天海电子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海

电子以1000万元自有资金收购南京宙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南京宙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鹤壁市新元电子有限公司拟收购南京宙

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0%股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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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4年薪酬的预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2014年4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薪酬的预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4年度公司董事的薪酬

非独立董事：陈清州先生、武美先生、曾华先生、谭学治先生、蒋叶林先生、张钜先生不在

公司领取董事报酬。其中陈清州先生、武美先生、曾华先生、张钜先生作为公司高管领取高管

薪酬。蒋叶林先生在公司任系统产品线总经理，领取薪酬110万元/年；谭学治先生在公司任副

总工程师，领取薪酬30万元/年。

独立董事：李少谦先生、熊楚熊先生、韩保江先生在公司领取独立董事津贴人民币8.4万元

/年。

二、2014年度公司监事的薪酬

监事会主席： 邓峰先生作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和职工监事， 在公司领取监事津贴3.6万元/

年，作为高级副总裁助理兼南京基建项目部总监在公司领取报酬为人民币28万元/年。

监事：张玉成先生作为公司监事，在公司领取监事津贴3.6万元/年，作为Tetra系统产品开

发部总监助理在公司领取报酬为人民币22万元/年。

监事：王卓女士作为公司监事，在公司领取监事津贴3.6万元/年，作为市场部副总监在公

司领取报酬为人民币20万元/年。

三、2014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总经理：陈清州先生，年薪人民币80万元；

副总经理；曾华先生，年薪人民币85万元；

副总经理：武美先生，年薪人民币110万元；

财务总监：张钜先生，年薪人民币80万元；

副总经理：杜志刚先生，年薪人民币80万元；

副总经理：汪冀先生，年薪人民币80万元；

副总经理：孙萌先生，年薪人民币80万元；

副总经理：蔡海先生，年薪人民币110万元；

副总经理：郭曦祥先生，年薪人民币95万元。

四、其他规定

1、以上均为税前收入，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均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2、以上人员薪酬包括固定工资和绩效奖金两部分，绩效奖金与公司年度经营指标完成情

况以及个人绩效评价相挂钩，其实际支付金额会有所浮动。

3、本预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日


